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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監所興革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10 時 50 分 

貳、地點：法務部矯正署 1 樓多功能會議室 

參、主席：吳署長憲璋                           紀錄：韓志翔  

肆、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各位監所興革小組委員、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有機會邀請大家召開興革小組會議，與各領域的專家學

者交流。矯正署成立後，努力推動一連串興革措施，這些興革措施的

目的，不外乎是希望讓獄政更現代化及更人性化。特別要跟大家報告

的是，今年為使才藝出衆的收容人能發揮所長與自立更生，矯正機關

已與雲林縣政府合作辦理街頭藝人甄選活動，共計有 59名收容人參

加。這兩年也持續推展「脫胎〃築夢－收容人多元就業媒合方案」，

由各矯正機關結合在地企業合辦收容人職業訓練，提供就業職缺擴大

就業媒合，103年至目前計有廠商 505家廠商參與就業媒合，提供

2,897個職缺，參與媒合 2,612件，媒合成功 1,503件，媒合率達 57.5%。

另外為了讓收容人能順利和社會接軌，這兩年本署非常重視生命教育，

希望讓他們學習珍惜自己，尊重社會。醫療處遇方面，收容人納入二

代健保業自 102年 1月 1日起施行。各矯正機關與逾 90所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合作，於機關內提供各科門診醫療服務，惟戒護外醫次數增

加，也造成監所的人力負擔更重。目前監所最嚴重的問題還是超額收

容，希望今天能多向各位專家請益，以改善這個問題。所有老師、專

家的意見我們一定會非常珍惜，相關的建議我們一定會很努力的來看

待，謝謝大家。 

 

陸、 提案一：如何改善超額收容 

一、 許委員春金： 超額收容是相當長久的問題，比例也相當高，



目前約為 18%，影響非常深遠。矯正署已施行相當多措施來改

善，辦法中提到的臺南第二監獄及八德外役監獄皆可增加收容

量，以減輕超額收容比例。可以考慮再提高假釋核准率，只要

能增加 3至 5個百分點，就能紓解監所擁擠。 

二、 許組長金標：本署目前持續努力提高假釋核准率，但出監人若

再犯又回監所，對超額收容的紓解還是有限。目前在本署假釋

的核准率約為 8成，有一些案子因再犯性高，有社會觀感的問

題，仍會審慎考量後予以駁回假釋。 

三、 陳委員玉書：建議未來可結合假釋審查參考原則，輔以資訊化

的整體配套措施，可使再犯風險低的受刑人假釋。若無客觀的

指標，僅憑主觀經驗判斷誰較適合假釋，容易產生再犯問題。 

四、 楊委員士隆：矯正署接收軍監後，目前並未得到人事與經費的

資助。經費是由法務部編列，超額收容也涉及院、檢方、觀護

制度的刑事政策，因此矯正署能做的有限。建議可以整併閒置

的機關，將收容人數紓導。惟希望政府可寬列經費，美國警察

及獄政經費比例為 3:2，依此計算臺灣監所合理的經費一年需

有 800億左右，但目前的經費尚遠遠不足。 

五、 吳署長憲璋：八德看守所將規劃為外役監獄，收容約 400至

500人，但至今天為止，並未增加一個員額，臺南第二監獄也

未爭取到一個員額；基本的水電費只爭取到 400萬，僅能維持

基本的運作。 

六、 林委員健陽：一位退休的司長曾感嘆：「花費再多人力、物力，

都抵不過一個法條的改變。」外在因素太多，我們只能就現有

的去改善。建議可以就現有的監獄往上擴建，可以增加生活的

空間。因總員額管制，現在要爭取員額很不容易，可以用設立

外役分監來解決，避免爭取獨立人事及經費的困難。將來毒品

犯若採醫療而不以監禁方式，也能紓解超額收容，可以此做為



政策方向。 

七、 陳委員快樂：目前純使用毒品的約一萬人，緩起訴的人數一年

不到 1千人，占比例太低。如果檢察官對純使用毒品的人多判

緩起訴，收容人數就能慢慢減少。在醫院對毒品犯治療是有效

果的，可以在毒品防治會議上建議檢察官增加緩起訴。今天看

完臺北監獄是很感動的，但 4千人的監獄，能使用的教室依然

有限，可以就現有的地方加以增、擴建。 

八、 主席決議： 

1. 研議如何提高假釋核准率。 

2. 與行政院溝通，爭取挹注矯正業務經費。 

3. 現有監獄建築應朝高層擴建發展，並持續擴改建老舊的監

所。 

4. 建議檢方多採用緩起訴。 

柒、 提案二：如何加強受刑人日間外出工作或擴大職訓實施 

提案三：如何加強無縫接軌之出監人就業轉介服務 

一、 周委員愫嫻：辦法一、二，據本人了解，勞動部願意配合。但

合作的模式尚需矯正署與勞動部溝通協調，由所屬機關和各地

技能訓練中心直接協調可能較吃力。辦法三，日間外出雖然是

成功的，但人數太少。法規上因有毒品犯的限制，大約一半的

人都無法外出，是否能提案至立法院修法改善？如果可以讓外

出的人數增加，其實可以減少很多人力負擔。至於農業型外役

監轉型成工業型外役監可能要用修法或擴大解釋方式辦理。臺

中女子監獄將成立的外役分監有鄰近的工業區，可結合此優勢，

不一定要從事農作。關於提案三，更生人很多從事初級產業或

製造業，也有從事微型創業的。但自行開業常因不了解市場需

求及經營方式而倒閉，以致更生保護會貸款給更生人常無法回

收。建議監所在就業輔導方面多一些項目。就業媒合往往不見



得在受刑人的戶籍地辦，雖然媒合成功，但受刑人出獄後依然

無法去媒合的公司上班，也可能上班一陣子就離職；也有快假

釋前才找到工作，但出獄後該職缺已經補滿。媒合雖然可以成

功，但後續的穩定性不佳，且動員監所非常多人力，建議可以

停辦，由勞動部來媒合即可。 

二、 陳委員快樂：目前有精神科的療養院和勞動部合作，在醫院辦

職訓，如桃療的洗車班、烹飪班、電腦班等，也讓病人考到丙

級職照，有無可能請老師進入監所開技訓班來考取證照？ 

三、 周委員愫嫻：監所目前已經在進行技訓，但遇到一些困難，如

設備是否符合勞動部的基本要求，如果要考證照需符合勞動部

的標準；另外可以訓練的人數也有限，現在監所約有 5%至 10%

收容人可接受職訓，空間不足或在監時間長短造成實務運作的

困難。 

四、 許組長金標：監所和勞動部各地的勞動力發展分署均有合作，

但常有雙方條件無法配合的狀況，學員也要有基本的學習能力

才能參加某些技能訓練。要考丙級證照通常至少要十個月左右，

考乙級證照需要有實務操作的經驗。綜合各種條件，矯正機關

能做的比較是性向的探索及基礎的學習。 

五、 楊委員士隆：很多廠商來，需要自己出錢，因此監所花的成本

並不多，企業也是要徵才的。擴大日間外出是很好的理念，但

實務上要注意是否有意外發生，若發生重大刑案可能讓其他的

日間外出也停止。就業接軌方面建議可找有成就的更生人雇用

剛出獄的受刑人或是有愛心的企業簽約認輔更生人，這對無縫

接軌有實質的幫忙。 

六、 陳委員玉書：對受刑人而言，出監就業非常重要，出監需求調

查亦顯示收容人出監後最需就業方面協助。因此提供多元的管

道讓收容人有機會接觸外界的就業機會非常重要。受刑人畢竟



在就業是弱勢團體，多元就業管道仍有其必要，例如媒合可以

用遠距、電話、面談等方式。也建議各種管道執行一段期間後

做效益評估，能讓受刑人出獄後有穩定工作，才算是效益高的

方式。 

七、 林委員健陽：美國監獄在辦假釋時，受刑人提出申請後必頇提

出幾個條件，第一要有生涯規劃，第二要有家人及固定的居所，

第三要有雇主願意雇用。而受刑人找工作並不容易，就業媒合

就是個很好的方式。 

八、 主席決議： 

1. 外役監轉型將做為政策走向及推動修法的方向。 

2. 研議放寬日間外出規定。 

3. 再行檢視目前的技訓課程是否符合社會就業趨勢，並持續

和勞動部密切合作。 

4. 與創業成功的更生人及有愛心的企業聯繫，推動更生人認

輔制度，使就業可以無縫接軌。 

5. 就業媒合因有其效益，將持續舉辦，並研議以更少成本及

如何讓受刑人能穩定工作之方向辦理。 

捌、 臨時動議： 

一、 王委員臨風：本人代表台灣心理輔導專業人員協會發言，本會

長期在臺北監獄執行彩虹計畫，計畫內容是 HIV受刑人的自行

車技能訓練，並包含愛滋病的衛教工作。過去臺北監獄會提供

受刑人他們自己的驗血報告，可讓其進行自我健康管理，並了

解每個人驗血數據的變化。但二代健保後臺北監獄就不提供驗

血報告了，不曉得提供報告對監所有什麼風險？請問其他監獄

的做法是什麼？ 

二、 鍾編審志宏：驗血報告的費用是由矯正機關編列預算來支付，

不提供驗血報告和二代健保並無關係，在此澄清。 



三、 劉技正宗和：目前各監所在收容人抽完血後都會回診，愛滋病

收容人都有和醫師面談的機會，並會記錄自己的異常狀況，因

此提供紙本病歷並非必要。若收容人需要紙本病歷，可和醫院

申請，醫院會向收容人收費後提供病歷。 

四、 王委員臨風：若向受刑人提供紙本的驗血數據(非病歷)，以臺

北監獄來估算，一年的影印費用不會超過 1千元。驗血數據包

含非常多項目，收容人很難憑記憶記住所有的數據，若技術上

及法律上沒有顧慮，是否可提供紙本的驗血數據？ 

五、 陳委員惠敏：假釋率應該是到法務部後的核准率才是 8成，但

到部前各監所的假釋率約 3成 6，是否可以研議提高？員額凍

結是到 103年年底，若明年解凍是否可將心理師及社工師優先

列入編制，而非將所有員額都放到戒護科？心理師及社工師對

降低再犯率很有幫助，相信可以減少監所的負擔。重刑犯、長

刑期的受刑人應有特別的處遇計畫，讓囚情更穩定。希望每三

年或五年可以對長刑期受刑人做心理評估，在剛入監時受刑人

可能沒問題，但長期執行的壓力可能造成心理的變化。 

六、 陳委員快樂：少年單位如輔育院、矯正學校也很需要心理師，

希望可以考量列入將心理師列入編制。另外各合約醫院皆有精

神科，若各機關發現精神科業務量超過負擔時，請和衛福部反

應，我們將加派合約醫院或鄰近醫院的精神科醫師至監內看

診。 

七、 李委員思賢：監內高齡化的問題也相當嚴重，建議列為下一次

的討論議題。 

八、 蔡委員田木：矯正單位的醫療一直是個難題，若有衛福部的醫

療資源如設備、藥物引進監所內，會有很大幫助，也可以減低

戒護外醫的次數。 

九、 主席決議： 



1. 請業務組了解提供紙本驗血數據是否有違個資法，若無則

請臺北監獄提供紙本驗血數據。 

2. 研議將心理師及社工師優先列入監獄及少年矯正單位的編

制。 

3. 研擬長刑期受刑人處遇計畫，以提高囚情穩定。 

4. 關於監所興革的議題，歡迎各位專家學者隨時提出，下次

將在臺中女子監獄召開會議。 

玖、 散會：12 時 10 分 


